附件5：
2020年因公临时出国计划申报说明表
	申报
单位
	

	计划出访国家（地区）及停留时间
	（注：请列明访问国家的具体城市，出访1个国家不超过5天、2个国家不超过8天、3个国家10天以内）

	邀请单位及邀请人情况
	

	出访背景及

出访任务
	 （注：请详细说明与邀请方的交往合作情况，出访执行哪些具体任务、洽谈哪些项目，出访的必要性及预期目标等）

	计划出访人员（共  人）

	姓名
	所在单位（全称）
	职务
	级别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经费预算

	经费来源
	
	预算总金额（万元）
	

	预算

说明
	（注：请按财行〔2017〕434号、豫财行〔2014〕11号文件的规定标准，列出预算说明，包括国际旅费（机票）；住宿费；伙食费；公杂费；国外城市间交通费；签证费；保险费等）

	县处级干部近三年因公出访情况
	注：请说明团组成员中的县处级干部2017年以来是否有过因公出访（含境外培训）；如有，列明出访（培训）年月和到访国家。


  申报单位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注：请如实填写，内容较长可另附页；12月5日前报市委外事办出国管理科。
